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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非居民企业税收管理案例集》旨在为广大从事非居民企业税收政策及管理实务工作和研究的人员提
供参考，不能作为其他非居民税收案例的执法依据或标准，更不能代替已经或今后出台的有关非居民
企业税收法规和政策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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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据调查人员了解，派息时流程如下：①确定召开年度股东会日期。
②股东会前30天内股票暂停过户，并且以股票暂停过户的日期为股息派发基准日。
③召开股东大会，书面通知股票过户机构每股港币金额及股息派发日。
④股东会后2天，股份过户登记处（证券登记机构）将股息总额和享有本次股息的股东名册快递给代
理人B公司。
⑤股东会后2～6天，公司代缴机构持股股东企业所得税后，办理银行购汇。
⑥公司将股息款项汇人B公司的指定账户。
A公司将在股东会后两个月内完成股息派发事项，由B公司于派息日安排寄出所有股息单给已记名的H
股股东。
 2.明确纳税事项 《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十七条规定，股息收益按照被投资方作出利润分配决定
的日期确认收入的实现。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境外H股非居民企业股东派发股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问题的通
知》（国税函[2008]897号）规定，中国居民企业向境外H股非居民企业股东派发2008年及以后年度股
息时，统一按10％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
A公司股东大会作出派息决议时，非居民企业股东应确认股息收入，而A公司为股息所得企业所得税的
代扣代缴义务人。
 是否要扣缴企业所得税取决于股东的身份，但是，A公司作为上市公司，并不清楚流通股的持股人是
否是非居民企业。
税务机关调查人员从现有资料着手，发现股东名册中详细列有股东名称，可以辨别出哪些是企业哪些
是个人，类似××× LTD.或× × × LIMITED的名称都是非居民企业。
通过分析和调查确认，A公司的非居民机构投资者17家，应付股息6720万港元。
 3.结果 税务机关向A公司宣传解释了股息所得企业所得税的相关规定，并帮助其确定了流通股持股人
的身份。
A公司依法履行扣缴义务，代扣代缴非居民企业股息所得企业所得税592万元。
 案例启示 上市公司派息都会对外公布相关信息，税务机关对所辖企业中已上市的企业应关注证券市
场中的派息公告，即可有效掌控相关税源。
 案例二： 非居民企业取得股息转增投资征税   案情概述 企业外资股东取得的股息所得未被直接汇往境
外，而是用于购买国内公司股权。
后经主管税务机关实地核查，将非居民企业在分配股息环节未缴纳的企业所得税补缴入库。
 相关事实 A有限公司是2003年由日本B株式会社独资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
2009年7月份主管税务机关在对其开展税务审计时发现，2008年A公司实现税后利润440.3万元人民币
，2008年12月31 日有一笔账务处理如下： 借：利润分配——提取储备基金 440296.88 ——提取职工奖
励及福利基金 132089.06 ——应付股利（B株式会社） 3830582.80 贷：盈余公积——储备基金 440296.88 
应付福利费——职工奖励及福利基金 132089.06 应付股利——B株式会社 3830582.80 核查中并未发现代
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的有关账务处理。
继续审查账务处理及原始凭证时发现，2009年6月A公司把应付日本B株式会社的股利汇到了江苏C公司
账户，账务处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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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非居民企业税收管理案例集》旨在为广大从事非居民企业税收政策及管理实务工作和研究的人员提
供参考，不能作为其他非居民税收案例的执法依据或标准，更不能代替已经或今后出台的有关非居民
企业税收法规和政策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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